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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一、甲將其個人發明（包括專利申請權）讓與予與其無任何關係之乙，乙立即申請專
利，並在專利申請書上發明人欄塡上自己的名字。一年後案經審查獲准專利，註
冊公告時甲始發現發明人竟是乙，找乙要求更改為甲，乙置之不理，請問甲有什
麼救濟方式？（20 分） 
甲係 A 公司之研發人員，其向主管乙提案揭露某一發明欲申請專利，乙逕自將自

己及丙列為共同發明人，並以 A 公司名義申請專利，十八個月後公開時，甲才知
道專利申請書上之發明人並非自己，A 公司取得專利後，甲以發明人不是真正發
明人為由，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舉發。請問審查人員應如何處理？專利法有無給
予真正發明人甲任何救濟？（20 分） 

二、某大學教授甲於民國一百年五月二十日在其大學舉辦之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一論文介
紹其研究成果，隨後在同年十月二十日將其成果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發明專利。
同年八月十日外國人 A 來臺申請發明專利，請求與甲教授研究成果實質相同的發明。
另一方面，乙公司在同年八月一日推出某一產品，也和甲申請案主張的發明相同，
請問甲教授或外國人 A 何人得依法取得該發明之專利權，或無人取得該發明之專利
權？（30 分） 

三、甲公司專門經營安全螺絲行銷全球，於民國（下同）九十八年中自行開發製造一種
生產安全螺絲的機器專供自己使用，未曾銷售也沒租借他人使用，甲公司決定以營
業秘密保護，所以禁止外人參觀其工廠，並加以其他合理適當的保密措施。 

甲公司委託模具廠乙公司開發該機器之模具，乙公司因而瞭解該機器之結構，
便於九十九年五月一日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一發明專利，一百零一年四月獲准
註冊公告，數日後乙公司即向智慧財產法院控告甲公司侵害其專利，請求損害賠償
及排除侵害。 

甲公司接到起訴狀後，知悉專利權之發明人係乙公司指派負責甲公司業務之廠
長丙，即懷疑乙公司與丙剽竊其發明。假設該專利權之請求項係針對該機器量身定
做，換言之，該機器落入系爭專利之請求項，雙方並無爭議。 

甲公司如確能證明乙公司及丙確實是將甲公司之發明據為己有，請問就乙公司
之控訴，甲公司應如何因應？專利法給予甲公司何種救濟途徑？（30 分） 


